
國立東華大學 110 學年度 體育週排球系際盃章程 

壹、活動主旨：為提升本校排球運動風氣，促進各系學生相互交流，並培養學           

生團隊精神，進而提高排球技術水準。  

貳、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體育中心。 

參、協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排球社。 

肆、比賽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壽豐校區體育館 A、B、C 場。  

伍、比賽日期：2022年 05月 20日(五)、05月 21日(六)、05月 22 日(日)。  

※ 複賽不開放調賽。  

陸、參賽資格：  

    (一)本校學士班及研究院所之相同科系之學生，並持有當學期在學證明。 

※ 110-2學期成功聯隊之系隊可聯隊報名。 

※ 已聯隊之隊伍不可再與教職員聯隊，僅擇一。 

※ 每隊場上球員不得超過兩位甲組選手。 

※ 甲組選手定義： 

 高中曾為甲組成員，高中排球聯賽 1-8名有登錄球員名

單者。。 

 曾參與大專聯賽最高層級球員(有登錄球員名單者)。 

 因排球項目升學的體育資優生。  

    (二) 東華大學之現任教職員、助理。  

※ 教職員可與該系之隊伍報名，亦可跨系所或跨單位組成聯隊，但不

可重複報名。  

柒、競賽辦法：  

    (一) 比賽規則：  

     1.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本賽事採用 2017~2020 國際排球規則。  

     2.採落地得分三局兩勝制。第一、二局 25 分，第三局 15 分；第一、 

       二局最多 DEUCE 至 30 分，第三局最多 DEUCE 至 20 分。  

     3.比賽期間教練或隊長需向二裁請求且比出暫停手勢，經得二裁允許 

       方得進行替補、暫停動作，否則比賽繼續進行。  

      4.女生可報名男排,男生不可報名女排。  

      5.整場賽事球員不得重複報名，經發現則報名表視為無效，不受理報 

        名。  

      6.本次賽事用球：MIKASA MVA300旋風皮球。  



(二) 比賽分組:

 <女子組六人制>，網高 224 公分。 

 <男子組六人制>，網高 243 公分。 

(三) 比賽制度：

1.預賽：視隊伍數抽籤，採分組循環制。

2.複賽：採單淘汰賽制。

※勝負判定之優先順序如下:

1.(總勝場數)/(總負場數)之商大者為勝。 

2.(總勝局數)/(總負局數)之商大者為勝。 

3.(總得分數)/(總失分數)之商大者為勝。 

4.若以上順序仍無法決定，則由大會抽籤決定晉級隊伍。

    (四) 比賽隊伍： 

1. 各組每系至多兩隊，已聯隊之隊伍不可拆成兩隊比賽。

2. 各組上限至多 16隊，未滿 10隊不開賽。

3. 每隊至多可報名 16 位球員。

4. 冠亞、季殿賽至多可登錄 12名球員。

(五) 比賽獎勵：

※ 男女排各取前三名，閉幕時頒發獎牌。

※ 精神總錦標取前三名，頒發下列獎項 :

第一名 :  免費使用體育館全館或平日游泳池 6小時。

第二名 : 免費使用體育館全館或平日游泳池 4小時。

第三名 : 免費使用體育館全館或平日游泳池 2小時。

詳細辦法及評分標準如下 :

https://reurl.cc/EpWZok

捌、報名資訊：

(一)報名時間：

※ 04月 08 日(五) 12:30 至 04月 21日(四)23：59。

※ 未於上述時間內寄件則概不受理。

※ 不受理雲端檔案和連結。

(二)報名費用： 2200 元整。(含 500 元保證金)

※ 報名費繳交視同確定出賽，如需退賽一概不予退費。 



(三)報名流程：(採網路報名) 

1.確實下載報名表並完整填寫，若有不詳之處則不受理報名。 

2.報名信件主旨範例：中文系女排、中文華文女排。 

3.確認主旨無誤後務必附檔，寄至 410701037@gms.ndhu.edu.tw。 

   4.經確認後將會回信告知報名成功與否，若無回信請主動聯絡負責人 

     做確認，報名截止、隊伍額滿後概不受理。 

   5.報名表寄出後直至領隊會議都不可再修改。 

(四)報名表連結： https://reurl.cc/k7kL6r 

※ 未附檔之信件不予受理。  

※ 若重複寄出有效報名表，以第一份順序為該隊報名排序，任何資料

僅於領隊會議時修改。 

  玖、領隊會議：  

     (一) 時間：2022 年 04 月 22 日(五) 19:00 。 

     (二) 地點：將於 FB 專頁【東華排球社】另行公告 。 

    (三) 會議內容：  

(1) 抽籤及繳交報名費。請各隊伍派一名代表準時參加，若逾時出

席，主辦方將視情況延後順位或取消參賽資格。 

※ 領隊會議時若未出席或未完成繳費，將取消報名資格，由

候補隊伍依序遞補之。 

(2) 球員名單最後確認與修改。增加人數以『三人』為上限，更改

隊名亦算乙次，刪除、修改學號、系級、名字無上限，會議結

束後將不得再更改。 

※ 若學生證、紙本在學證明或教職員證資料與球員名單不符，

一概不予出賽，請多加注意。 

(3) 個別疑問討論。煩請於會議時提出，會議結束後概不受理。 

(4) 調賽。僅能接受上課或考試因素導致隊伍人數不足六人，打工 

以及其他個人理由不予認可。 

※ 調賽僅為儘量避開，不保證絕對調開。  

※ 如需提出證明資料，務必於 04/22(五)23:59前私訊粉專附

上證明，逾時概不受理。 

拾、競賽規定：  

(一)  保證金制度：(以報名表上之隊伍為單位) 

1. 若無違規並完整參與賽事，可於閉幕後至總紀錄台領取。 

mailto:寄至410701037@gms.ndhu.edu.tw


※ 若未領取，請於三天內私訊粉專告知帳號，手續費須由各隊

自行吸收。逾時則充公，請各隊伍多加注意。。 

2. 館內(包含二樓看台)禁止飲食(含攜帶)如:手搖杯……等。開水、

寶特瓶除外。 

         違規乙次扣除保證金新台幣 250 元。 

3. 切勿攜帶寵物入館。(包含二樓看台) 

     違規乙次扣除保證金新台幣 500 元。 

4. 惡意棄賽之隊伍。因隊伍個人因素棄賽或導致賽程延誤者。 

違規乙次扣除保證金新台幣 500元。 

5. 開幕式、閉幕式集合點名時未達 6人或未出席之系隊。 

違規乙次扣除保證金新台幣 500元。 

6. 若保證金 500元扣除完畢仍違反上述規範者，大會將視情況沒收

整場賽事成績。 

(二)  檢錄： 

  請派一名代表攜帶球員學生證或紙本在學證明、教職員證，於當天第 

  一場表訂賽程前二十分鐘至總紀錄台進行檢錄，其他證件一律不予認 

  可，核對後即退還。若逾時大會將視情況拒絕或進行補檢錄。 

※ 若於比賽開始(TOSS)後進行補檢錄之球員不得參與該場比賽。 

※ 逾表定賽程前 10 分鐘檢錄人數未達 6人之隊伍，主辦單位

得沒收該場比賽，分數以 0:2(0:25、0:25)計算之。  

(三)  身分查驗：(甲組……等問題) 

  每場比賽前雙方隊長可於比賽場地查證對方隊伍球員名單及身分資格。 

  如查證其不符合報名資格，將取消該名球員整場賽事參賽資格，若該 

  隊伍先前比賽不符合資格之球員參賽，將沒收先前比賽成績，以 

  0:2(25:0、25:0)計算之。當首局第一聲發球哨落下時，不再受理向 

  該場裁判提出任何對方球員身分資格之疑慮。  

※ 若有冒名頂替者(含跨隊及未報名出賽)，大會得沒收全部比

賽成績並扣除所有保證金。 

(四)  未檢錄出賽： 

  該場比賽首局第一聲發球哨落下後，若對方場上有未檢錄出賽等｢ 場 

  上」球員問題，請於賽後 30 分鐘內，由隊長向總計錄台提出。若經 

  查證屬實，視被檢舉隊伍該場次為棄賽。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 

  予受理。 

(五)  球衣規範： 



  各隊球員出場比賽時，必須穿著統一並有單一格式、前後皆有清楚號 

  碼的運動服裝，球衣號碼依規定為 1-20 號，不符合上述任一規定者 

  一律不得出場比賽。若因不符球衣規範導致球員人數不足六人，將沒 

  收該場比賽並視為惡意棄賽進行處罰。 

※ 主辦單位不提供號碼衣。 

※ 球衣上不得使用白貼、膠帶等物品黏貼，或是塗改球衣編

號。  

※ 自由球員之球衣顏色需與同隊其餘非自由球員球衣顏色不同，

若有兩位自由球員，自由球員球衣顏色及款式必須相同。  

(六)  球員名單登錄： 

  冠亞、季殿賽出賽之隊伍，請於表訂賽程時間前二十分鐘至總紀錄 

  台完成球員名單登錄。 

拾壹、其它： 

本競賽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訂公佈之。  

拾貳、聯絡方式：  

      總召：中文四 游佳臻 0919 453 989 信箱：410701037@gms.ndhu.edu.tw 

副召：資管三 鄭宇恩 

※ 請先以信箱或粉專聯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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